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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一般要求 

1.1.1.1 本指南是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CCS”）为授予 MSER 附加标志的海上移动

平台结构状态评估提供技术服务的指导性文件，其他海工设施的结构状态评估可根据业主的

委托参照使用。 

1.1.1.2 依据中国海事局《海上移动式平台检验规则》（2023）中的相关要求，船龄 25 年

及以上的中国籍海上移动平台应开展结构状态定期评估和加强检验，其范围应满足本指南

3.2.6 和第 2 章第 2 节中的相关要求。 

1.1.1.3 本指南规定了海上移动平台结构状态评估的技术要求，当本指南的规定与平台

适用法规、规则及规范的要求不一致时，以平台适用法规、规则及规范的要求为准。 

1.1.1.4 本指南中的结构状态评估系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

运行原理详见附录 1。 

1.1.1.5 结构状态评估一般应根据评价类型选取适用的法规、规则、规范、指南以及国际

/国内公认的标准。必要时，经 CCS 同意可结合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 

1.1.1.6 本指南适用于海上移动平台的结构状态评估，以确定其适用性，具体包括结构

状态定期评估、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结构改造评估及应急响应支持。 

1.1.1.7 本指南主要的应用场景包括： 

（1）为平台管理方提供一个与平台结构和维持平台正常作业有关的平台实际状态技术

文件和声明，以证实平台是否符合法规、标准和船级社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可供业主在作

业时提供有关方使用以及指导验船师现场检验工作； 

（2）平台在移位前通过对平台结构校核，以判定其在目标海域作业是否可行； 

（3）当平台遇到突发事件时，可对平台实际结构状态进行快速计算评估，并提供应急

响应措施，为平台管理方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4）为平台结构的合理使用而进行的改造、修理和保养提供技术支持。 

1.1.2 引用规范标准 

1.1.2.1 本指南主要引用的法规、规则、规范、指南以及国际/国内公认的标准包括： 

（1）中国海事局《海上移动式平台检验规则》； 

（2）中国海事局《海上移动式平台技术规则》； 

（3）IMO Cod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quipment of Mobile Offshore Drilling Units； 

（4）CCS《海上移动平台入级规范》（2023）以下简称《移规》，适用于其他版本《移

规》的平台，可见对应版本《移规》中的相关要求； 

（5）CCS《海洋工程结构物屈曲强度评估技术指南》； 

（6）CCS《海洋工程结构物疲劳强度评估技术指南》； 

（7）CCS《工程临界评定技术服务指南》； 

（8）CCS《船体测厚指南》； 

（9）CCS《海上移动平台腐蚀极限及换新衡准应用指南》； 

（10）CCS《半潜式平台总强度直接计算技术指南》； 

（11）IACS UR W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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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定义 

1.1.3.1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为保证海上移动平台从投入运营到退役期间全

生命周期过程的适用性评估，并为平台的结构损伤评估、适用性评估、检验计划、维护和修

理等提供一个合理的框架程序。 

1.1.3.2 老龄移动平台：系指 25 年及以上船龄的移动式平台，船龄从其建造完工的年

份算起迄今所过去的年限。 
1.1.3.3 结构状态定期评估：根据对平台的详细检查、厚度测量、性能测试，通过分析计

算对平台实际状态开展的一项独立评估。其评估内容一般包括：整体性能和强度分析、定位

能力分析（柱稳式平台适用）、局部强度分析、疲劳强度分析及稳性分析。 

1.1.3.4 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海上移动平台前往新海域进行作业时，尤其是当环境载

荷接近操作手册规定的极限条件时，需要对其结构状态进行评估，以判定其在新海域作业的

可行性。其评估内容一般包括：自升式平台的桩腿强度及整体性能分析等，柱稳式平台的定

位能力、峰隙及整体强度分析等。 

1.1.3.5 结构改造评估：根据平台改造内容开展的结构性能评价，包括改造前对改造涉

及范围及可行性进行的分析，以及改造后对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模型进行的更新。其评

价内容需根据改造的范围进行确认。 

1.1.3.6 应急响应支持（简称 MOU-ERS）：海上移动平台发生突发事件（如桩腿穿刺，

意外碰撞、锚链断裂、结构损伤或裂纹等），需对平台结构安全快速做出评判，并给出应急

响应措施。其评价的内容根据发生损伤的位置及构件进行确认。 

1.1.3.7 移动平台结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简称 MSER）：将本指南给出的海上移动平

台的结构完整性管理思想、结构状态评估内容及方法，以计算机软件程序为实现载体的管理

系统，本指南第 4 章描述的状态评估内容推荐依托该系统进行实现，详见附录 1。 

1.1.4 图纸和资料 

1.1.4.1 对于海上移动平台的结构状态评估，需收集相关图纸和资料。如发生图纸和资

料的缺失，则需要进行实地测量，申请人向 CCS 提供的数据应准确、可靠和完整。 

1.1.4.2 对于海上移动平台的应急响应支持，申请方应向 CCS 提供突发事件的详细描述、

当时的外部条件以及平台的具体损伤情况。 

1.1.4.3 对于海上移动平台的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申请方应向 CCS 提供作业点位的环

境条件，包括水深、风、浪、流及海底土壤条件（必要时）。 

1.1.4.4 结构状态评估技术服务应依据平台的最新状态开展，因此评估前需收集平台的主

要改造历史及平台最新的图纸资料，并经委托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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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结构状态定期评估检验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 本指南中涉及的检验均为海上移动平台结构状态定期评估检验，一般可结合船

级检验一起进行，如特别检验或中间检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临时的检验。 

2.1.1.2 检验计划应根据评估结论制定，一般五年为一个周期，并在平台的生命周期内

根据平台状况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且检验计划应满足平台结构评估需求。 

2.1.1.3 在检验实施前，应由 CCS 及平台管理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编制详细的检测和

检验计划。 

2.1.1.4 海上移动平台的检测和检验应根据检验计划实施，应全面地反映平台的实际状

况，平台结构的检测和检验结果是对平台结构进行状态定期评估的重要依据。 

2.1.1.5 CCS 船级海上移动平台的结构完整性管理检验应由 CCS 验船师实施。 

2.1.2 检验计划制定 

2.1.2.1 在检验开始前，CCS 海洋工程技术中心应会同现场检验单位、平台管理方或经

营人及专业检测单位（如有时）制定一份书面的检验计划，检验计划应根据上次结构定期评

估结论（如有时）制定，并根据平台生命周期内的状况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检验计划的内

容至少应包括：  

（1）主要结构及连接部分的检查； 

（2）主要结构和可疑区域的测厚和探伤检验； 

（3）平台结构的腐蚀和变形情况检查； 

（4）主要舱室的液压试验； 

（5）内部与外部水密完整性检查； 

（6）高应力区和重点关注部分的检查； 

（7）加强或缓解措施方案(如适用)； 

（8）特定平台类型的附加检验范围和其它特殊构件及关键结构区域的检查。 

此外，测厚的范围和精度应满足评估建模所需的数据要求。 

2.1.3 结构检验实施 

2.1.3.1 应对平台主体的暴露部分、甲板、甲板室、上层建筑、与甲板相连的结构包括钻

井或处理装置的支撑结构（如有时）、井架支撑结构（如有时）、升降室、管架、直升机起降

区域（如有时）、海水塔（如有时）、起重机基座及其他支撑结构、可进入的内部舱室作总体

检查，并确认其处于满意状态。 

2.1.3.2 全面检查可见的平台主体及其关闭装置，检查应能发现可能出现的显著腐蚀、重

大变形、破裂、损坏或其他结构缺陷。 

2.1.3.3 应对平台主要结构和特殊结构进行近观检查。 

2.1.3.4 应对所有海水压载舱进行全面检查，对腐蚀和怀疑区域必要时进行测厚。 

2.1.3.5 水密及风雨密完整性开口相关项目的检验，主要包括： 

（1）检查上层建筑端壁和设于其上的开口及其关闭装置；  

（2）检查在干舷和上层建筑甲板上的舱口及其他开口的风雨密紧固装置； 

（3）检查通风筒和空气管，包括其围板和关闭装置，特别应检查空气管和甲板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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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及所有露天甲板上的空气管头的外部； 

（4）检查干舷甲板以下的任何舷侧开口的关闭装置的水密完整性； 

（5）检查舷窗和风暴盖； 

（6）检查锚链管和锚链舱永久性附装的关闭装置； 

（7）海底阀箱等通海设施的密封性。 

2.1.3.6 水面式平台的附加检验范围 

除 2.1.3.1 至 2.1.3.5 条适用的检验项目外，还应增加对月池周围的甲板结构及任何其他

结构的变截面处、开口处、阶梯形处或甲板与主体开口处，主要结构构件的支撑结构或与主

体相连的舷侧结构的检查。 

2.1.3.7 自升式平台的附加检验范围 

除 2.1.3.1 至 2.1.3.5 条适用的检验项目外，还应增加： 

（1）对全部桩腿，包括弦杆、斜撑和水平撑杆、扣板、齿条、节点以及桩腿导轨进行

检查；对圆管或类似型式的桩腿应进行外部和内部检查，包括内部扶强材和销孔（适用时）；  

（2）对升降室内、周围和下面的结构和桩腿围阱进行检查，对可疑部位可要求进行无

损探伤检查；  

（3）对桩腿提升系统和其它升降系统进行外部检查；  

（4）对桩腿与底部沉垫或桩靴连接处进行近观检查及无损探伤检查；  

（5）对喷冲管系或其他外部管件，特别是穿越沉垫或桩靴的管件进行检查；  

（6）对沉垫或桩靴进行检查，如由于沉垫或桩靴部分或全部埋于泥线之下而使特别检

验项目无法全部完成时，可将这些检验项目推迟到平台下一次移位前进行； 

（7）对具有活动式钻井悬臂梁的平台，滑移悬臂梁及其支撑结构进行全面检查。 

2.1.3.8 柱稳式平台的附加检验范围 

除 2.1.3.1 至 2.1.3.5 条适用的检验项目外，还应增加： 

（1）对立柱及斜撑与上壳体和下壳体或片体的连接处的检查； 

（2）对主要支撑结构、撑杆连接处以及扣板和肘板等部位的检查，及其内部延续结构

或支撑结构的检查，可疑部位可要求进行无损探伤检查； 

（3）对锚机基座、导缆器基座、锚链/钢丝绳及其附件、锚头等的目视检查或测量检验。 

2.1.3.9 坐底式平台的附加检验范围 

除 2.1.3.1 至 2.1.3.5 条适用的检验项目外，还应增加对立柱、撑杆与上、下壳体的连接

处以及抗滑桩的检查。可疑部位可要求进行无损探伤检查。 

2.1.3.10 除上述检验项目外，还应对检验计划提到的重点区域进行检查。 

2.1.3.11 结构测厚与探伤一般要求 

（1）应对包括关键结构区域在内的重要节点进行无损探伤检查； 

（2）测厚可以参考 CCS《船体测厚指南》及《海上移动平台腐蚀极限及换新衡准应用

指南》进行，测厚范围和精度应能够满足结构评估建模的相关要求。 

2.1.3.12 测厚  

（1）测量位置应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可能遭受最严重腐蚀的区域；  

（2）测厚数值接近显著腐蚀或腐蚀衡准时，验船师应在该测厚区域进行近观检验和增

加测厚点数量，以评估周围区域结构构件的腐蚀平均状况，以确认其结构完整性。显著腐蚀

区域的板每 1𝑚2测 5 点，骨材腹板和翼板在同一横截线上各测 3 点；  

（3）构件存在显著腐蚀或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可扩大厚度测量范围；  

（4）厚度测量通常应由 CCS 认可的公司进行，测量可用超声波测量仪，该设备的精

度应经验船师确认满意，测量人员应持有 CCS 认可的资格证书。 

2.1.3.13 无损探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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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损探伤通常应由CCS认可的公司进行，探伤人员应持有CCS认可的资格证书； 

（2）应采用认可的国际\国内或行业标准进行无损探伤； 

（3）无损探伤的方式应与其探伤的焊接接头适应； 

（4）无损探伤的检查区域应去除影响其检测方法灵敏度的锈层、灰尘、油或油漆等污

物； 

（5）无损探伤报告宜参考 IACS UR W33 的要求。 

第 2 节 老龄移动平台特殊要求 

2.2.1 一般要求 

2.2.1.1 平台结构检验除应按满足特别检验的相应范围与要求外，检测数据的采集应能

满足结构状态定期评估所必需的要求。 

2.2.1.2 如老龄移动平台未在坞期内完成结构状态定期评估的相关内容，现场检验单位

应在签发证书时给出相关备忘，对业主进行提醒。 

2.2.2 检验计划制定 

2.2.2.1 首次按本指南要求实施检验前，CCS 应会同平台管理方或经营人、专业检测单

位（如有时）制订尽可能详细的“结构检验计划”。计划应满足结构状态定期评估建模所需

的数据采集需要。 

2.2.2.2 第二次及以后按照本节要求实施检验前，CCS 应会同平台管理方或经营人、专

业检测单位（如有时），根据上次结构状态定期评估的结论，对前次制定的“结构检验计划”

进行修订。 

2.2.3 结构检验实施 

2.2.3.1 上述检验实施中，应严格按照联合制定/修订的“结构检验计划”实施检验和评

估。必要时，验船师可根据现场情况，要求对重要构件的尺寸、变形以及平台底板基线进行

测量，并可根据检验及探伤的情况，要求增加无损检测范围。 

2.2.3.2 上述检验实施中，执行检验单位应结合检验，通过制定平台的检测监控计划，加

强现场检测数据复核，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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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结构状态评估内容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1 一般要求 

3.1.1.1 根据海上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概念，对海上移动平台全生命周期过程的适用

性评估，包括： 

（1）根据平台结构状态变化开展的结构状态定期评估； 

（2）根据平台特定作业点位开展的点位作业适应性分析； 

（3）根据平台结构改造及预期载荷变化开展的结构改造评估； 

（4）根据平台发生损伤情况开展的应急响应支持。 

通过上述评估为海上移动平台结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作业提供支持和保障，整体流程图

如图 3.1.1.1 所示。 

 

图 3.1.1.1 结构状态评估整体流程图 

第 2 节 结构状态定期评估 

3.2.1 一般要求 

3.2.1.1 结构状态定期评估一般应建立平台结构模型，根据现场检验、检测得到的最新平

台状态数据（测厚等），按照平台操作手册规定的环境条件，对平台结构进行校核计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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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平台结构的安全性及适用性。本节主要针对自升式及柱稳式平台，其他形式平台的整体

性能和强度分析，应按照《移规》第 2 篇，第 7 章至第 10 章中的相关要求开展。 

3.2.1.2 结构状态定期评估一般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可结合平台的坞检进行。 

3.2.1.3 结构状态定期评估一般应依据建造或重大改建（如有时）时依据的法规、规则、

规范、指南以及国际/国内公认的标准等实施。 

3.2.1.4 结构状态定期评估一般包括平台整体性能和强度分析、局部强度分析、疲劳强

度分析以及稳性分析，必要时仍需考虑按照《移规》开展构件尺寸校核。 

3.2.1.5 委托方应提供以下所述的平台图纸和资料： 

特征数据：型线图/型值表（如有时）、总布置图、锚泊布置图（柱稳式平台适用）、舱

容图/表、基本结构图、构件分类图、甲板载荷图、舱室布置图、静水力表、稳性计算书、载

重线标志图、操作手册及相关建造数据等。 

状态数据：历次改造数据、检验数据、历次评估资料等。 

3.2.1.6 对于老龄移动平台，应按照达到 3.2.6 要求的结构状态定期评估实施。 

 

3.2.2 整体性能和强度分析 

3.2.2.1 海上移动平台整体性能和强度分析的目的主要是分析平台各方面性能和整体强

度在目前状态下是否满足规范和平台作业安全要求。 

3.2.2.2 自升式平台的整体性能分析为对各模式下的整体安全进行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1）锁紧/升降系统的极限保持能力校核：通过有限元分析得到的锁紧/升降系统受力，

不得大于其极限保持能力； 

（2）桩靴结构承载性能及地基稳定性校核：通过有限元分析得到的最大桩腿反力，不

得大于桩靴结构承载能力，且地基稳定性满足 4.2.6 中的相关要求； 

（3）预压载性能校核：对平台的舱室布置能否提供足够的压载能力进行校核，预压载

模式下桩腿承受的静压力一般不得小于设计的预压载载荷； 

（4）升降系统预压载保持能力校核：计算自升式平台在达到设计压载量时齿轮所受载

荷，不得大于齿轮预压载保持能力。 

3.2.2.3 自升式平台的整体强度分析是分析船体及桩腿等是否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抵御环境载荷及功能载荷产生的不利影响，校核内容为各模式下船体板梁及桩腿的屈服、屈

曲强度，模型范围应涵盖平台的主船体、桩腿以及参与总体强度的主要附属结构等。 

（1）作业模式下，应重点关注大型设备支撑结构、桩腿、固桩与围阱结构及其连接的

主要承载舱壁的强度； 

（2）自存模式下，应重点关注桩腿、固桩与围阱结构及其连接的主要承载舱壁的强度； 

（3）迁移模式下，应重点关注桩腿和固桩结构的强度； 

（4）预压载模式下，应重点关注船体压载舱舱壁、甲板、桩腿、固桩与围阱结构及其

连接的主要承载舱壁的强度。 

3.2.2.4 柱稳式平台整体性能分析主要是对平台的运动特性进行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1）运动性能分析：基于平台最新空船重量及不同设计工况下装载状态，对平台的运

动性能进行分析，获得平台运动响应结果，并为峰隙分析、锚泊系统分析及整体结构强度分

析提供输入。柱稳式平台的运动性能预报一般采用频域的方法进行计算。 

（2）峰隙分析：基于平台运动性能和设计环境条件，对柱稳式平台在各种设计工况下

上壳体底部与波峰之间的距离进行计算分析。除上壳体底部及侧壁结构是按照能承受波浪砰

击设计并为 CCS 认可外，在各种设计工况下，考虑平台与波面相对运动后，上壳体底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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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之间应有合理的间隙。 

3.2.2.5 柱稳式平台的整体强度分析是分析平台目前整体结构状态在重量载荷、作业载荷

及环境载荷的作用下是否满足规范结构强度要求。一般采用设计波分析方法确定设计波参

数，模型范围应涵盖平台的所有主体结构，包括整个上下壳体、立柱、撑杆以及参与总体强

度的主要附属结构等。总体结构强度分析通常考虑作业模式、自存模式以及结构冗余度等。 

3.2.2.6 柱稳式平台系泊系统分析是根据系泊系统状态，对平台在不同设计工况下的定位

能力进行分析校核，判定平台系泊系统布置方案及目前状态是否满足规范要求，校核内容通

常包括平台位移、系泊索最大张力、系泊索长度及锚抓力等。柱稳式平台使用动力定位系统

作为定位装置时，应与锚泊定位设备具有同等安全水平。 

3.2.2.7 坐底式平台的整体强度分析，应重点关注坐底面积的丧失和平台的峰隙，具体要

求详见《移规》第 2 篇第 6 章。 

3.2.3 局部强度分析 

3.2.3.1 局部强度分析主要针对平台作业过程中所受载荷较大、结构较为复杂的局部结

构单独进行建模分析，判定局部结构目前状态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2.3.2 自升式平台的局部结构强度分析一般包括：固桩区、桩靴、直升机甲板、吊机支

撑结构、悬臂梁、井架基座及其它主要设备支撑结构等部位的强度分析。 

3.2.3.3 柱稳式平台的局部结构强度分析一般包括：吊机支撑结构、锚机基座、导链轮基

座、井架基座、直升机甲板、主机基座及其它主要设备支撑结构等部位的强度分析。载荷应

包括平台运动产生的惯性力。 

3.2.3.4 坐底式平台的局部结构强度分析一般包括：沉垫、吊机支撑结构、井架基座、直

升机甲板、主机基座及其它主要设备支撑结构等部位的强度分析。 

3.2.3.5 其他形式平台的局部结构强度分析可参考《移规》第 2 篇第 7 节中的相关规定

开展。 

3.2.4 疲劳强度分析 

3.2.4.1 移动平台的疲劳强度分析一般根据该平台一个/多个历史工作海域的波浪散布图

及实际使用时间，采用谱疲劳分析方法，对容易产生疲劳的结构部位进行疲劳强度分析，预

测其剩余疲劳寿命。 

3.2.4.2 疲劳强度分析的校核一般包含的范围如《移规》第 2 篇，3.5.1.6 中所示，以及

平台实际检验中频繁出现疲劳裂纹的位置。 

3.2.4.3 如平台结构已发现裂纹或使用 S-N 曲线方法计算平台疲劳寿命不足时，可依据

CCS《工程临界评定技术服务指南》分析结构的剩余强度，必要时减小探伤检验周期。 

3.2.5 稳性分析 

3.2.5.1 稳性分析一般包括平台的完整稳性、破损稳性、抗倾覆稳性和沉浮稳性分析。 

3.2.5.2 完整稳性和破损稳性分析一般应根据平台目前实际状态，包括受风面积、水密

划分、风雨密划分及进水点位置等，计算分析平台的完整稳性和破损稳性，判定是否满足规

范要求。 

3.2.5.3 坐底稳性分析一般应根据平台目前实际状态，包括受风面积、风力作用中心及

重心位置等，分析具有坐底模式平台（如自升式平台和坐底式/坐底箱型平台等）的抗倾覆

稳性，判定衡准详见《移规》第 3 篇第 2 章第 5 节。 

3.2.5.4 沉浮稳性分析一般指坐底式/坐底箱型平台在整个下沉过程中，判定经自由液面

修正后的初稳性高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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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 不同平台类型可按表 3.2.5.1 所列开展稳性分析。 

表 3.2.5.1 移动平台稳性校核工况分布表 

平台类型 
要求校核的稳性 

完整稳性  破损稳性  抗倾覆稳性  沉浮稳性 

自升式平台  √  √  √  —— 

柱稳式平台/圆筒式平台  √  √  √（如适用） √（如适用） 

坐底式平台/坐底箱形平台 √  √  √  √ 

水面式平台 
船式平台  √  √  ——  —— 

驳船式平台  √  √  ——  —— 

3.2.6 老龄移动平台特殊要求 

3.2.6.1 老龄移动平台每次进行换证检验，都需根据现场测厚、探伤结果等结构实际状

态进行结构状态定期评估，找出结构薄弱或危险区域，用以指导验船师现场检验和业主对平

台结构的维护保养。 

3.2.6.2 考虑到老龄移动平台结构状态定期评估需要较长的模型准备周期，应在平台达

到 25 年船龄的首次换证检验前完成模型的建立，宜提前 6 个月启动模型准备工作。 

3.2.6.3 老龄移动平台结构状态定期评估内容应覆盖 3.2.3 至 3.2.4 所述的相关内容，其

中局部结构强度分析范围还应包括由于使用频率较高产生严重磨损的部位，以及高应力或出

现严重腐蚀的区域，也可在整体模型中进行细化校核。 

第 3 节 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 

3.3.1 一般要求 

3.3.1.1 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是指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点位数据，在移位前通过对平台

结构校核，以判定其在目标海域作业是否可行。本节主要针对自升式及柱稳式平台，其他平

台形式可参考使用。 

3.3.1.2 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基于数据的准确和完整性，委托方有责任提供详细、准确的

平台资料、海洋环境资料以及地质勘察资料，并且应充分考虑海上移动平台的船龄、平台实

际结构状况以及船级社签发的证书、检验记录等，必要时应进行实际勘验。 

3.3.1.3 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结构强度分析中采用的自存模式环境条件重现期建议不小

于 50 年，系泊强度分析自存模式环境条件通常应满足不低于 5 年或 10 年一遇重现期要求，

如有详细数据建议按照预计作业的月份窗口期前后各增加 1 个月进行选择。 

3.3.1.4 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一般应依据建造或改造时依据的法规、规则、规范、指南以

及国际/国内公认的标准等。 

3.3.1.5 委托方可根据需求选择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的具体内容。 

3.3.1.6 委托方应提供以下所述的平台图纸和资料： 

特征数据：型线图/型值表（如有时）、总布置图、锚泊布置图（柱稳式平台适用）、舱

容图/表、基本结构图、构件分类图、甲板载荷图、舱室布置图、静水力表、稳性计算书、载

重线标志图、操作手册及相关建造数据等。 

状态数据：历次改造数据、检验数据、历次评估资料等。 

点位数据：点位环境条件、地质参数及相关作业需求（如气隙等）。 

3.3.2 自升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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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 自升式平台一般应建立包含简化船体及详细桩腿的有限元模型，环境载荷主要

包括风、海冰（必要时）、波浪及海流载荷以及波浪惯性力载荷，并考虑由轴向压力和桩腿

整体侧向位移联合作用所产生的力和力矩（详见《移规》第 2 篇 4.7.1.6）。 

3.3.2.2 分析内容一般为桩腿强度及整体性能分析，整体性能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峰隙：应满足《移规》第 2 篇第 4 章 4.3.1 中的相关要求； 

（2）桩腿长度：应满足《移规》第 2 篇第 4 章 4.7.1.8 中的相关要求； 

（3）锁紧/升降装置的承载性能：详见 3.2.2 中的相关要求； 

（4）桩靴结构承载性能：详见 3.2.2 中的相关要求； 

（5）预压载性能：详见 3.2.2 中的相关要求； 

（6）抗倾稳性：详见 3.2.2 中的相关要求； 

（7）地基稳定性：详见 4.2.6 中的相关要求。 

3.3.2.3 分析流程可参照执行图 3.3.2.1。 

 

图 3.3.2.1 自升式平台点位作业适应性评估流程 

3.3.3 柱稳式平台 

3.3.3.1 分析内容一般包括： 

（1）水动力分析：按照 4.3.1 所述方法预报柱稳式平台在目标点位的运动响应和波浪脉

动压力； 

（2）系泊强度分析：基于目标点位的环境条件，按照 4.3.3 所述方法，进行系泊系统的

强度评估； 

（3）峰隙分析：基于目标点位的环境条件，按照 4.3.4 所述方法，进行柱稳式平台的峰

隙计算； 

（4）整体结构强度分析：基于目标点位的环境条件，利用水动力分析计算得到的波浪

载荷以及其他环境载荷，施加到柱稳式平台的整体有限元模型上，进行整体结构的强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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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局部主要结构强度分析：基于目标点位的环境条件，利用水动力分析计算得到运

动响应所产生的惯性力，对平台局部主要结构进行强度评估，如吊机支撑结构、锚机基座、

井架基座、主机基座和其它设备支撑结构等。 

3.3.3.2 点位作业适应性分析流程 

柱稳式平台的点位安全评估流程如图 3.3.3.1 所示。统一更新为峰隙分析。 

 

图 3.3.3.1 柱稳式平台点位安全评估流程 

第 4 节 结构改造评估 

3.4.1 一般要求 

3.4.1.1 结构改造评估，是指根据委托方的需求及改造时适用的法规、规则、规范、指南

以及国际/国内公认的标准，在改造前对改造的涉及范围及可行性进行分析，在改造后对完

整性管理系统中的相关模型进行更新，实现模型与实际结构的一致性。 

3.4.1.2 结构改造评估，需根据平台改造范围判断是否涉及到重大改建，以确认改造适

用的法规、规范和标准等。 

3.4.1.3 委托方应提供以下所述的平台图纸和资料： 

特征数据：型线图/型值表（如有时）、总布置图、锚泊布置图（柱稳式平台适用）、舱

容图/表、基本结构图、构件分类图、甲板载荷图、舱室布置图、静水力表、稳性计算书、载

重线标志图、操作手册及相关建造数据等与改造相关的材料。 

状态数据：历次改造数据、检验数据、历次评估资料等。 

需求数据：改造需求说明材料。 

3.4.2 结构改造可行性评估 

3.4.2.1 结构改造可行性评估，为改造实施前对结构改造实施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为后

续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该工作不能替代设计公司的具体设计工作。 

3.4.2.2 改造目标确定，为根据委托方使用需求梳理改造的具体目标，包括布置、结构及

载荷的变化等。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状态评估指南 第 3 章 结构状态评估内容 

 12 

3.4.2.3 改造范围初步划定，根据改造目标对可能影响到的范围进行初步划定。 

3.4.2.4 根据平台改造范围的初步划定结果，确定适用的法规、规范和标准等。 

3.4.2.5 改造评估执行，根据适用的法规、规范和标准划定结构状态评估的范围，开展平

台结构状态评估，以确定在初步划定的改造范围内平台各项性能是否可以满足相关要求。 

3.4.2.6 改造范围调整，根据结构状态的评估结果判断前期划定改造范围合理性，必要时

对改造范围进行调整，并从 3.4.2.4 重新开展相关工作，直至判定前期划定改造范围合理。 

 

图 3.4.2.1 结构改造评估流程图 

3.4.3 结构改造模型更新 

3.4.3.1 根据改造设计及施工资料对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系统相关模型进行更新。 

第 5 节 应急响应支持 

3.5.1 一般要求 

3.5.1.1 应急响应支持是指按照委托方和岸上服务机构（如船级社）预先预定的应急响

应支持协议，对于已建立稳性和结构强度应急响应数据库的平台，在其处于紧急状态（如发

生碰撞、桩腿穿刺、锚链断裂等事故）时，应委托方申请，岸上服务机构启动应急响应数据

库，按要求提供破损稳性、破损强度、剩余能力等方面的计算分析，从而为协助平台脱离危

险提供技术支持，为委托方最终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3.5.1.2 应急响应支持一般应依据建造或改造时依据的法规、规则、规范、指南以及国际

/国内公认的标准等。 

3.5.1.3 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委托方应提供以下所述的平台图纸和资料： 

特征数据：型线图/型值表（如有时）、总布置图、锚泊布置图（柱稳式平台适用）、舱

容图/表、基本结构图、构件分类图、甲板载荷图、舱室布置图、静水力表、稳性计算书、载

重线标志图、操作手册及相关建造数据等。 

状态数据：历次改造数据、检验数据、损伤评估数据、历次评估资料等。 

3.5.2 应急响应支持的种类 

3.5.2.1 应急响应支持的种类一般包括： 

（1）完整稳性和破损稳性分析； 

（2）浮态分析； 

（3）自升式平台的桩腿穿刺分析； 

（4）柱稳式平台的锚链断裂分析； 

（5）抗台风分析； 

（6）碰撞剩余强度分析； 

（7）其它应急分析。 

3.5.3 应急响应支持的一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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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1 应急响应支持的一般程序为发生紧急情况时，委托方通知岸上服务机构启动应急

响应程序，岸上服务机构在收到委托方提供的事故信息后，按照如图 3.5.3.1 所述流程向委

托方提供应急响应支持服务。 

 

图 3.5.3.1 海上移动平台应急响应支持一般流程 

3.5.4 应急响应支持的后管理 

3.5.4.1 岸上服务机构应完成最终的《应急响应支持技术报告》，报告中应包括平台概况、

事故概况、应急响应处理过程、事故处理技术总结等内容，并根据需要提供给平台管理方。 

3.5.4.2 岸上服务机构宜继续跟踪事故的后续处理情况，包括维修方案、修理情况、坞内

检验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等。 

 

否 

是 

将事故信息录入电脑计算程序

船   东 岸上服务机构 

报告事故信息 提供应急响应支持服务 

提供更新的事故信息 

所采取的措施 

是否需要采取措施 

结束事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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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结构状态评估方法 

第 1 节 一般规定 

4.1.1 一般要求 

4.1.1.1 本章主要阐述自升式平台、柱稳式平台结构状态评估方法，其他平台形式可参

考使用。 

4.1.1.2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状态评估使用软件应为业界通用或经 CCS 认可。 

第 2 节 自升式平台结构状态评估方法 

4.2.1 结构模型建立 

4.2.1.1 桩腿模型一般采用相当刚度的梁进行模拟，此梁的刚度应与实际桩腿一致，包

括：截面面积、截面惯性矩、剪切面积和扭转惯性矩。齿条板在考虑齿根处横截面积外，可

考虑 10%齿高对其横截面积及整体刚度的影响。 

4.2.1.2 船体模型可采用简化或详细模型。简化模型通常在分析桩腿强度和整体性能中

使用，详细模型通常在船体结构强度分析中使用。 

（1）简化模型通常采用等效梁/板单元模拟船体，考虑实际船体结构的纵横舱壁、各层

甲板及外板，等效梁/板的总体刚度应满足：截面面积与船体结构一致、截面惯性矩与船体

结构一致、剪切面积与船体结构一致、扭转惯性矩与船体结构一致。 

（2）详细模型通常采用板、梁单元组合完全模拟平台甲板、外板、舱壁及支撑结构，

单元属性应与平台实际结构基本一致。 

4.2.1.3 模型中应模拟桩腿与船体连接刚度，模拟刚度系数计算方法见 4.2.3。 

4.2.1.4 模型中边界条件一般可按照《移规》第 2 篇 4.4.1.6 中的要求设置，如具备详细

的土壤资料可考虑模拟基础刚度，其各向刚度可按 4.2.5 所述方法计算。 

4.2.1.5 模型重量分布应准确反应实际平台结构的重量分布，主要包括： 

（1）举升重量，包括船体重量、设备重量及可变载荷重量； 

（2）桩腿重量，包括桩腿本身重量及桩腿内水的重量； 

（3）桩靴重量，包括桩靴本身重量及桩靴内水的重量。 

4.2.2 桩腿的水动力载荷计算 

4.2.2.1 自升式平台桁架式桩腿的水动力模型可以采用详细模型和等效模型两种方法。 

（1）详细模型：桩腿所有相关构件分别使用各自的莫里逊特征值（𝐶𝐷𝐷 = 𝐶𝐷𝑖𝐷𝑖，𝐶𝑀𝐴 =

𝐶𝑀𝑖
𝜋𝐷𝑖

2/4）来进行建立，见 4.2.2.3。 

（2）等效模型：桁架式桩腿的一个节距的水动力模型由一个位于实际桩腿几何中心位

置处的垂直管构件进行等效，相应的等效莫里逊特征值𝐶𝐷𝐷 = 𝐶𝐷e𝐷𝑒、𝐶𝑀𝐴 = 𝐶𝑀e𝐴𝑒。 

𝐶𝐷e𝐷𝑒 = 𝐷e∑𝐶𝐷𝑒𝑖 

𝐶𝐷𝑒𝑖 = [𝑠𝑖𝑛
2𝛽𝑖 + 𝑐𝑜𝑠

2𝛽𝑖  𝑠𝑖𝑛
2𝛼𝑖]

3/2𝐶𝐷𝑖
𝐷𝑖𝑙𝑖
𝐷𝑒𝑠

 

式中：𝐶𝐷e——桩腿等效拖曳力系数； 

𝐷e——桩腿的等效直径，m，𝐷e = √(∑𝐷𝑖
2𝑙𝑖)/s； 

𝐶𝐷𝑒𝑖——独立构件𝑖的拖曳力系数的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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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𝐷𝑖——独立构件𝑖的拖曳力系数，见 4.2.4.2； 

Di——构件𝑖的特征尺度，m，见 4.2.4.2； 

𝑙𝑖——构件𝑖节点中心到节点中心的长度，m，单位； 

S——桩腿一个节距的长度，m； 

𝛼𝑖——水流动方向和构件轴线投影到一个水平面后的之间的夹角，°，见图 4.2.2.1； 

𝛽𝑖——构件从水平面倾斜的角度，°，见图 4.2.2.1； 

∑——桩腿一个节距中所有构件的和。 

对于水平和垂直构件，𝐶𝐷𝑒𝑖可进行适当简化：垂直构件（如弦杆）：𝐶𝐷𝑒𝑖 = 𝐶𝐷𝑖(𝐷𝑖/𝐷𝑒)；

水平构件：𝐶𝐷𝑒𝑖 = 𝑠𝑖𝑛
3𝛼𝐶𝐷𝑖(𝐷𝑖𝑙𝑖/𝐷𝑒𝑠)。 

 

图 4.2.2.1 桁架式桩腿水动力计算示意图 

 

𝐶𝑀e𝐴 = 𝐴𝑒∑𝐶𝑀𝑒𝑖
 

𝐶𝑀𝑒𝑖
= [1 + (𝑠𝑖𝑛2𝛽𝑖 + 𝑐𝑜𝑠

2𝛽𝑖𝑠𝑖𝑛
2𝛼𝑖)(𝐶𝑀𝑖

− 1)]
𝐴𝑖𝑙𝑖
𝐴𝑒𝑠

 

式中：𝐶𝑀e——等效惯性力系数； 

𝐴𝑒——桩腿单位高度上的等效面积，m2，可计算为(∑𝐴𝑖𝑙𝑖)/𝑠； 

𝐶𝑀𝑒𝑖
——独立构件𝑖的惯性力系数的等效值； 

𝐶𝑀𝑖
——独立构件𝑖的惯性力系数，见 4.2.2.2； 

𝐴𝑖——独立构件𝑖的等效面积，m2，可计算为π𝐷𝑖
2/4，见 4.2.2.2。 

4.2.2.2 圆管构件的水动力系数，圆管构件（直径<1.5m）的水动力系数的推荐值见表 

4.2.2.1。 

 

表 4.2.2.1 圆管构件的水动力系数 

构件表面状况 𝐶𝐷𝑖  𝐶𝑀𝑖
 

光滑 0.65 2.0 

粗糙 1.00 1.8 

 

如考虑海生物厚度对水动力系数的影响，构件的特征尺度为： 

𝐷𝑖 = 𝐷𝑜𝑟𝑖𝑔𝑖𝑛𝑎𝑙 + 2𝑡𝑚 

式中：𝐷𝑜𝑟𝑖𝑔𝑖𝑛𝑎𝑙——构件的原始特征尺度，m； 

𝑡𝑚——海生物的厚度，m。 

S

来流方向

β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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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桁架式桩腿节点板的水动力系数，位于垂直平面内的节点板产生的波流荷载可

使用拖曳力系数𝐶𝐷𝑖 = 2.0来计算，应用于来流方向上可见的节点板投影部分。与之对应，节

点板的特征尺度 Di和相应的长度 li见图 4.2.2.1 所示，A = 𝐷𝑖𝑙𝑖，𝐷𝑖 = 𝑙𝑖。在等效模型中，节

点板可视为其面内长度为 li、CMi为 1.0 的水平构件。 

 

 

 

图 4.2.2.2 桁架式桩腿节点板 

 

4.2.2.4 对于图 4.2.2.3 所示的剖开管型桁架式桩腿弦杆，相对于特征尺度𝐷𝑖，拖曳力系

数𝐶𝐷𝑖可按下式计算： 

 

图 4.2.2.3 剖开管型桩腿弦杆和𝐶𝐷𝑖典型值 

 

𝐶𝐷𝑖 = {
𝐶𝐷0                                                 0

° < 𝜃 ≤ 20° 

𝐶𝐷0 + (𝐶𝐷1𝑊/𝐷𝑖 − 𝐶𝐷0)𝑠𝑖𝑛
2[(𝜃 − 20°)9/7]              20° < 𝜃 ≤ 90°

 

 

式中：𝜃——波浪入射角度，°，如图 4.2.2.3； 

𝐶𝐷0——管构件的拖曳力系数，按表 4.2.2.1 取值； 

𝐶𝐷1——相对于投影直径 W，在垂直于齿条板的水流方向上的拖曳力系数，可按下式

进行取值： 

𝐶𝐷1 =

{
 

 
1.8                                     𝑊/𝐷𝑖 < 1.2 

1.4 + 1/3(
𝑊

𝐷𝑖
)                         1.2 < 𝑊/𝐷𝑖 < 1.8

2.0                                      1.8 < 𝑊/𝐷𝑖

 

构件的等效面积取π𝐷𝑖
2/4时，所有入射角度和构件表面状况惯性力系数可取 CMi=2.0。 

4.2.2.5 对于图 4.2.2.4 所示的三角型桁架式桩腿弦杆，相对于特征尺度𝐷𝑖 = 𝐷（背板的

宽度），拖曳力系数𝐶𝐷𝑖可按下式计算： 

D

W

θ
0

180
-θ0

D

W

θ

可
见
部
分

θ

A

D
i

li
D

W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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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𝐷𝑖 = 𝐶𝐷𝑝𝑟(𝜃)𝐷𝑝𝑟(𝜃)/𝐷𝑖 

 

 

图 4.2.2.4 三角型桩腿弦杆和𝐶𝐷𝑖典型值 

式中：𝐷𝑝𝑟(𝜃)——投影直径，m，可按下式计算： 

𝐷𝑝𝑟(𝜃) = {

𝐷cos(𝜃)                              0 < 𝜃 < 𝜃𝑜
𝑊𝑠𝑖𝑛(𝜃) + 0.5𝐷|𝑐𝑜𝑠(𝜃)|         𝜃𝑜 < 𝜃 < 180 − 𝜃𝑜
𝐷|𝑐𝑜𝑠(𝜃)|                    180 − 𝜃𝑜 < 𝜃 < 180

 

𝜃𝑜——遮蔽一半背板时的角度，°，𝜃𝑜 = tan
−1(𝐷/(2𝑊))。 

𝐶𝐷𝑝𝑟——针对投影直径的拖曳力系数，可按下式计算（对于中间角度可进行线性插

值）： 

𝐶𝐷𝑝𝑟 =

{
 
 

 
 
1.70                  𝜃 = 0°      
1.95                  𝜃 = 90°     
1.40                  𝜃 = 105°    
1.65                  𝜃 = 180° − 𝜃𝑜
2.00                  𝜃 = 0°      

 

构件的等效面积取π𝐷𝑖
2/4时，所有入射角度和构件表面状况惯性力系数可取 CMi=2.0。 

4.2.2.6 对于其它截面类型及尺寸构件的水动力系数，应依据相关的文献资料或合适的

模型试验来确定。模型试验应考虑合适的构件表面相对粗糙度、库尔根-卡培数（Keulegan-

Carpenter）和雷诺数（Reynolds）。 

4.2.3 船体与桩腿连接刚度计算 

4.2.3.1 上下导向结构与桩腿的连接模拟 

上下导向结构与桩腿的连接可以模拟为主弦杆与导向结构之间的弹簧，并根据二者之间

的接触方向考虑自由度释放。评估桩腿弦杆强度时，至少应考虑下导向结构位于桩腿节点上

和桩腿两节点之间跨距正中间两种位置。 

4.2.3.2 升降齿轮与桩腿的连接模拟 

升降齿轮应基于制造厂商提供的齿轮刚度以弹簧/悬臂梁方式，模拟成抵御垂直荷载和

相应的水平荷载。在弹簧/悬臂梁自由端产生单位位移的荷载值应等于制造厂商提供的升降

齿轮刚度。齿轮和齿条的接触点相对主弦杆中性轴的偏离也应在模型中适当考虑。 

4.2.3.3 锁紧系统与桩腿的连接模拟 

锁紧系统应基于锁紧系统的垂直、水平支撑刚度以弹簧或悬臂梁方式，模拟成抵御垂直

荷载和水平荷载。以下方法可用于模拟锁紧系统与桩腿连接的整体弹簧刚度的计算。 

𝐾𝑟𝑦 =
1

1 𝐾𝑟𝑦_𝑓𝑖𝑥 + 1 𝐾𝑟𝑦_𝑙𝑒𝑔⁄⁄
 

𝐾𝑟𝑧 =
1

1 𝐾𝑟𝑧_𝑓𝑖𝑥 + 1 𝐾𝑟𝑧_𝑙𝑒𝑔⁄⁄
 

D

W

θ
0

180
-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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𝐾𝑣 =
1

1 𝐾𝑣_𝑓𝑖𝑥 + 𝐿1 𝐸𝐴⁄⁄
 

式中：𝐾𝑟𝑦——锁紧系统与桩腿连接的 y 向转动刚度系数，kN·m/rad； 

𝐾𝑟𝑧——锁紧系统与桩腿连接的 z 向转动刚度系数，kN·m/rad； 

𝐾𝑣——锁紧系统与桩腿连接的垂向位移刚度系数，kN/m； 

𝐸——桩腿弹性模量，kPa； 

𝐴——桩腿截面面积，m2； 

𝐾𝑟𝑦_𝑓𝑖𝑥——锁紧系统的 y 向转动刚度系数，kN·m /rad，𝐾𝑟𝑦_𝑓𝑖𝑥 = 3𝐸𝐼𝑙𝑒𝑔_𝑦 𝐿1⁄ ； 

𝐾𝑟𝑧_𝑓𝑖𝑥——锁紧系统的 z 向转动刚度系数，kN·m /rad，𝐾𝑟𝑧_𝑓𝑖𝑥 = 3𝐸𝐼𝑙𝑒𝑔_𝑧 𝐿1⁄ ； 

𝐾𝑟𝑦_𝑙𝑒𝑔——桩腿的 y 向转动刚度系数，kN·m /rad，𝐾𝑟𝑦_𝑙𝑒𝑔 = 3𝐸𝐼𝑙𝑒𝑔_𝑦 𝐿2⁄ ； 

𝐾𝑟𝑧_𝑙𝑒𝑔——桩腿的 z 向转动刚度系数，kN·m /rad，𝐾𝑟𝑧_𝑙𝑒𝑔 = 3𝐸𝐼𝑙𝑒𝑔_𝑧 𝐿2⁄ ； 

𝐾𝑣_𝑓𝑖𝑥——锁紧系统的垂向位移刚度系数，kN/m，可由锁紧系统实际结构形式计算得

到； 

𝐼𝑙𝑒𝑔_𝑦——上、下导向结构间桩腿的 y 轴截面惯性矩，m4； 

𝐼𝑙𝑒𝑔_𝑧——上、下导向结构间桩腿的 z 轴截面惯性矩，m4； 

𝐿1——锁紧系统的垂向长度，m，见图 4.2.3.1； 

𝐿2——下导向结构距离锁紧系统的长度，m，见图 4.2.3.1。 

 

图 4.2.3.1 锁紧系统与下导向结构 

4.2.3.4 缓冲垫与桩腿的连接模拟，一般在每个固桩室的顶部和底部各设置一套缓冲垫，

升降系统在接触上下缓冲垫前可自由地垂向运动，平台站立时升降系统和上缓冲垫接触，平

台漂浮时升降系统和下缓冲垫接触。缓冲垫应基于制造厂商提供的刚度数据，模拟成仅能抵

御垂直荷载。应注意缓冲垫的刚度特性可能是非线性的。 

4.2.3.5 固桩结构及相关支撑对上导向结构抵御水平荷载的能力有直接影响，应基于其真

实刚度来进行模拟。 

4.2.4 动力响应计算 

4.2.4.1 自升式平台由于波浪或波浪和流共同作用产生的动力效应，可使用《移规》第 2

篇 4.4.1.7 中的单自由度方法（SDOF）来考虑，简化为作用于主船体重心处的惯性力载荷： 

𝐹𝑖𝑛 = (𝐷𝐴𝐹 − 1)
(𝐵𝑆(𝑄−𝑆)𝑀𝑎𝑥 − 𝐵𝑆(𝑄−𝑆)𝑀𝑖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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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AF——动力放大系数； 

𝐵𝑆(𝑄−𝑆)𝑀𝑎𝑥——最大准静力波浪及海流基底剪力，kN； 

𝐵𝑆(𝑄−𝑆)𝑀𝑖𝑛——最小准静力波浪及海流基底剪力，kN； 

𝐹𝑖𝑛——惯性力载荷，kN。 

说明：对以下情况，此单自由度方法可能不保守： 

（1）
𝑇𝑛

𝑇
> 0.5，且𝑇𝑛落在平台基底剪力传递函数峰值所对应的周期值附近； 

（2）相对高海流值的海域。 

4.2.4.2 动力放大系数 DAF 也可用详细随机动力响应分析方法（频域方法或时域方法）

得到。 

4.2.5 地基刚度模拟 

4.2.5.1 在未确定具体点位及无具体土壤参数时，可按照《移规》第 2 篇 4.4.1.5 及 4.4.1.6

中的要求设置边界条件。 

4.2.5.2 当平台有限元模型中考虑桩腿与土壤的相互作用时，桩腿与土壤间的弹性支撑

约束可按下列 3 个方向的刚度系数来进行考虑： 

垂向刚度系数：𝐾1 =
2𝐺𝑣𝐵

(1−𝜈)
，kN/m 

水平刚度系数：𝐾2 =
16𝐺ℎ𝐵(1−𝜈)

(7−8𝜈)
，kN/m 

转动刚度系数：𝐾3 =
𝐺𝑟𝐵

3

3(1−𝜈)
 ，kN·m /rad（需通过迭代计算来确定） 

式中：𝐺𝑣——针对垂向荷载的土壤剪切模量，kPa； 

𝐺ℎ——针对水平荷载的土壤剪切模量，kPa； 

𝐺𝑟——针对转动荷载的土壤剪切模量，kPa； 

𝐵——桩靴和土壤接触的承载面的最上部分的有效直径（对于矩形桩靴，B 为宽度）； 

𝜈——土壤泊松比。 

转动刚度系数𝐾3需通过如下的迭代计算过程来进行确定： 

（1）采用 4.2.5.2 中技术所得刚度作为初始弹性刚度应用于平台模型中，分析平台在重

力、环境力及惯性力作用下的响应； 

（2）由上述（1）计算得到桩脚三个方向的反力，即垂向力𝑄v（kN）、横向力𝑄𝐻（kN）、

和旋转力矩𝑄𝑀（kN·m）、后，代入失效比率𝑟f的公式中进行分析，如果𝑟f > 1（意味着现有的

载荷组合落在地基屈服面以外），则需手动调整转动刚度𝐾3，重复对模型进行计算： 

𝑟𝑓 = √
(
𝑄𝐻
𝐻𝐿𝑜

)
2

+ (
𝑄𝑀
𝑀𝐿𝑜

)
2

16(1 − a) (
𝑄v
𝑉𝐿𝑜
)
2

(1 −
𝑄v
𝑉𝐿𝑜
)
2

+ 4𝑎 (
𝑄v
𝑉𝐿𝑜
) (1 −

𝑄v
𝑉𝐿𝑜
)

 

式中：𝑉𝐿𝑜——预压载时单桩最大垂向荷载，kN； 

𝐻𝐿𝑜——最大水平承载能力，kN； 

𝑀𝐿𝑜——最大水平承载能力，kN·m。 

对于砂土： 

𝐻𝐿𝑜 = 0.12𝑉𝐿𝑜，𝑀𝐿𝑜 = 0.075𝑉𝐿𝑜𝐵； 

对于粘土： 

𝐻𝐿𝑜 = c𝑢𝑜𝐴 + (c𝑢𝑜 + c𝑢𝑙)𝐴𝑠，𝑀𝐿𝑜 = 0.1𝑉𝐿𝑜𝐵；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状态评估指南 第 4 章 结构状态评估方法 

 20 

 

式中：a——深度插值参数，当 D<2.5B 时，a=D/2.5B，当 D≥2.5B 时 a=1； 

D——从泥面到桩靴最大承载面的距离，m； 

c𝑢𝑜——最大承载面（泥面以下 D）处的土壤不排水粘性剪切强度，kPa； 

c𝑢𝑙——桩靴最底部处的土壤不排水粘性剪切强度，kPa； 

𝐴 ——桩靴有效承载面积，取桩靴和土壤接触的承载面的最上部分的横截面的面积，

m2； 

𝐴𝑠——桩靴埋深区域的侧向投影面积，m2； 

（3）重复（2）的计算，直到平台每个桩靴计算得到的𝑟𝑓 ≤ 1，如𝑄𝑀减小到零，𝑟𝑓仍大

于 1，则地基稳定性无法满足要求； 

（4）如果（1）中首次计算得到的（𝑄v, 𝑄𝐻, 𝑄𝑀）即可得到𝑟𝑓 ≤ 1，则最终应用于平台模

型中的转动刚度𝐾3 = f𝑟
𝐺𝑟𝐵

3

3(1−𝜈)
，即乘以刚度减小系数f𝑟进行修正： 

f𝑟 = √(1 − 𝑟𝑓) + 0.1𝑒
100(𝑟𝑓−1) 

4.2.6 地基稳定性分析 

4.2.6.1 自升式平台进入具体点位作业前，一般应做海底地质调查，并对地基进行稳定

性分析，保证平台作业安全。自升式平台的地基稳定性分析流程如图 4.2.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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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1 地基稳定性分析流程 

4.2.6.2 单向承载力分析-基础铰支（方法 1） 

单向承载力分析基于所有桩腿的边界条件为绞支约束模型计算得到的支反力开展，包括

下风向桩腿的垂向承载能力及迎风向桩腿的水平承载能力。 

（1）下风向桩脚处的土壤承载力 

下风向桩脚处的土壤承载力应基于预压载能力，即： 

0LSV VQ   

式中： S ——许用系数，可取为 0.9； 

0LV ——单桩预压载量，kN； 

VQ ——平台站立状态下的下风向桩脚反力，kN，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𝑄𝑉 = 𝑉𝐷 + 𝑉𝐿 + 𝑉𝐸 + 𝑉𝐷𝑛 

式中： DV ——船体重量引起的桩脚反力，kN； 

LV ——最大可变载荷引起的桩脚反力，kN； 

EV ——风、浪、流及 P-Δ效应引起的桩脚反力，kN； 

DnV ——波浪惯性力引起的桩脚反力，kN； 

（2）迎风向桩脚处的土壤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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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风向桩脚处的土壤承载力应满足抗滑移要求，即： 

HsH FQ   

式中：QH——抗滑力，kN； 

S ——许用系数，砂土取为 0.8，粘土取为 0.64； 

FH——地基横向承载能力，kN，即： 

粘土—

砂土—

suuuH

sapVH

AccAcF

AhhkkQF

)(

))((5.0tan

100

21
'



 
 

4.2.6.3 联合承载力分析-基础铰支（方法 2） 

联合承载力分析是指对地基是否能够抵抗自升式平台桩脚在横向、垂向联合载荷作用下

的下沉、滑移能力进行分析。本节提供的方法适用于平台模型边界条件为铰支的情况。 

（1）桩脚处的地基应满足如下公式： 

VHSVH FQ   

式中： S ——许用系数，可取为 0.9； 

𝑄⃗ 𝑉𝐻——下风向桩脚的横向、垂向反力向量，kN，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𝑄𝑉𝐻⃗⃗ ⃗⃗ ⃗⃗  ⃗ = 𝑉𝐻𝐷⃗⃗ ⃗⃗ ⃗⃗ ⃗⃗  + 𝑉𝐻𝐿⃗⃗ ⃗⃗⃗⃗ ⃗⃗ + 𝑉𝐻𝐸⃗⃗ ⃗⃗ ⃗⃗ ⃗⃗  + 𝑉𝐻𝐷𝑛⃗⃗ ⃗⃗ ⃗⃗ ⃗⃗ ⃗⃗   

式中：𝑉𝐻⃗⃗⃗⃗⃗⃗ 𝐷——船体重量引起的横向、垂向桩脚反力向量，kN； 

𝑉𝐻⃗⃗⃗⃗⃗⃗ 𝐿——最大可变载荷引起的桩脚横向、垂向反力，kN； 

𝑉𝐻⃗⃗⃗⃗⃗⃗ 𝐸——风、浪、流及 P-Δ效应引起的桩脚横向、垂向反力，kN； 

𝑉𝐻⃗⃗⃗⃗⃗⃗ 𝐷𝑛——波浪惯性力引起的桩脚横向、垂向反力，kN； 

𝐹 𝑉𝐻——海底地基的横向、垂向承载能力向量，kN，𝐹 𝑉𝐻 = (𝐹𝑉 , 𝐹𝑉𝐻)。 

（2）垂向承载力分量 FVH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𝐹𝑉𝐻 = 𝐴 {0.5𝛾
′𝐵𝑁𝛾𝑠𝛾𝑑𝛾 [1 − (

𝐹𝐻

𝐹𝑉𝐻
)
∗
]
𝑚+1

+ 𝑝𝑜′𝑁𝑞𝑠𝑞𝑑𝑞 [1 − (
𝐹𝐻

𝐹𝑉𝐻
)
∗
]
𝑚+1

}—砂土 

𝐹𝑉𝐻 = 𝐴 {𝑁𝑐𝑐𝑢𝑠𝑐𝑑𝑐[1 − (1.5𝐹𝐻
∗/𝑁𝑐𝐴𝑐𝑢)] + 𝑝𝑜′𝑁𝑞𝑠𝑞 (1 − (

𝐹𝐻

𝐹𝑉𝐻
)
∗
)
1.5

}—粘土 

 

式中：A——桩靴与土壤接触投影面积，m2； 

γ’——土壤密度，kN /m3； 

B——桩靴直径，m； 

Nγ、Nq——承载力系数； 

sγ、sq、sc——承载力形状系数； 

dγ、dq、dc——承载力深度系数； 

cu——土壤不排水粘性剪切强度，kPa； 

po’——积土压力，kPa，当没有土壤回填时，p0’为 0； 

m ——桩靴支撑形状系数，圆形桩靴一般取为 1.5； 

(𝐹𝐻/𝐹𝑉𝐻)
∗——可取一系列假设值，如 0.00、0.04、0.08、0.12 等； 

FH
*——可取 FH

*=(𝐹𝐻/𝐹𝑉𝐻)
∗ ∗FVH，kN。 

 

（3）横向承载能力分量 FH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粘土—

砂土—

suuHH

sapHH

AccFF

AhhkkFF

)(

))((5.0

10
*

21
'*



 
 

式中：kp——为被动土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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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为主动土压系数，与 kp互为倒数； 

h1——为桩靴最大面积处入泥深度，m，如桩靴没有完全入泥，取为 0； 

h2——为桩靴尖端入泥深度，m； 

AS——为入泥桩靴侧向投影面积，m2； 

cuo——桩靴最大面积处不排水粘性剪切强度，kPa； 

cu1——桩靴尖端处的不排水粘性剪切强度，kPa。 

由上述两式可得到地基垂向-横向联合承载能力曲线，即 HVH FF  曲线，再乘以 S 后可

得到容许承载能力曲线，当求得各桩脚处的垂向、横向力后，与 HVH FF  曲线比较，当位于

曲线包络范围内，则认为地基稳定性是可靠、安全的。 

4.2.6.4 土壤承载力分析-弹性支撑（方法 3） 

当平台计算模型考虑桩脚与土壤的相互作用时，边界条件应定义为弹性支撑。采用弹性

支撑时，需考虑 3 个方向的刚度系数，即垂向刚度系数 K1，水平刚度系数 K2，旋转刚度系

数 K3，具体计算方法和过程见 4.2.5。 

4.2.6.5 桩靴位移校核 

当按照方法 3 进行校核，其结果仍无法满足要求时，经 CCS 同意，可考虑地基过载引

起桩靴发生少量位移。分析得出的位移应满足以下要求： 

（1）桩靴的垂直和水平位移不应导致不可接受的倾覆或强度风险； 

（2）平台的倾斜角度不应超过操作手册规定的限制，且不得导致与任何临近结构发生

接触风险的明显提升。 

4.2.7 稳性分析 

4.2.7.1 完整稳性及破损稳性模型主要包含主船体静水力模型、风模型、舱室模型及相

关参数设置，计算风速依据《移规》第 3 篇第 2 节至第 4 节相关规定设置。 

4.2.7.2 静水力模型包含：主船体、圆柱式桩腿（能够产生浮力部分）以及桩靴；考虑到

桁架式桩腿水下产生的浮力较小，一般不计入静水力模型。 

4.2.7.3 风模型包含：桩腿、主甲板以上受风作用的上层建筑、悬臂梁、钻台、井架、固

桩室、甲板室、直升机平台、起重机、救生艇等；依据《移规》设置受风构件形状系数，高

度系数一般由稳性分析软件自动计入。 

4.2.7.4 舱室模型包含：主船体内所有水密舱室以及桩靴等，依据《移规》设置舱室渗透

率。 

4.2.7.5 稳性分析中应按以下要求设置相关参数： 

（1）选择全部漂浮吃水范围，包括迁移模式吃水； 

（2）除系泊约束对平台稳性有不利影响外，一般可假设平台处于无系泊约束的漂浮状

态； 

（3）如平台装备了推进器，需考虑其影响； 

（4）操作手册所列各模式下桩腿长度、桩靴充水状态及桩靴下放位置； 

（5）平台各模式吃水对应的许用重心高度； 

（6）风入射角范围为 0~360°，且间隔不大于 45°，如静水力模型、进水点及水密舱

室（针对破损稳性）均对称时，可根据对称性适当缩减风入射角度范围。 

4.2.7.6 完整稳性分析除应按照 4.2.7.5 中的要求设置相关参数外，还应根据水密完整性

要求，选取平台无保护开口作为进水点。 

4.2.7.7 破损稳性分析包含碰撞破损及单舱浸水剩余稳性分析，除应按照 4.2.7.5 中的要

求设置相关参数外，还应按照以下要求设置相关参数： 

（1）根据水密及风雨密完整性要求，选取平台无保护开口及风雨密保护开口作为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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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舱浸水剩余稳性，不计入进水点； 

（2）计算单舱浸水剩余稳性时不计入风速； 

（3）计算碰撞破损稳性时，应假定有效水密舱壁之间的破损范围，选取单个或组合破

损舱室；单舱浸水剩余稳性应选取平台单个水密舱室。 

4.2.7.8 抗倾覆稳性判定衡准详见《移规》第 3 篇第 2 章第 5 节，抗倾覆力矩Mk与倾覆

力矩Mq的计算公式如下： 

 

𝑀𝑘 = 𝑀𝐷 +𝑀𝐿 +𝑀𝑆 

式中：MD——平台举升重量产生的恢复力矩，kN·m； 

ML——桩腿、桩靴重量产生的恢复力矩，kN·m； 

MS——海床对桩靴吸附、摩擦产生的恢复力矩，kN·m，此力矩除针对具体点位有详

细的计算外，一般不予考虑。 

 

𝑀𝑞 = 𝑀𝐸 +𝑀𝐷𝑛 + 𝑃∆ 

式中：ME——风、浪、流对平台产生的倾覆力矩，kN·m； 

MDn——波浪惯性力产生的倾覆力矩，kN·m； 

PΔ——为船体 P-Δ效应产生的倾覆力矩，kN·m。 

4.2.7.9 抗滑移稳性判定衡准详见《移规》第 3 篇第 2 章第 5 节，考虑到独立桩靴自升

式平台的受力特点，可考虑以 4.2.6 中的校核方式进行替代。 

第 3 节 柱稳式平台结构状态评估方法 

4.3.1 水动力分析 

4.3.1.1 柱稳式平台水动力幅值响应算子（RAO）的计算通常假定在单位波幅规则波作

用下的平台运动和波浪力，并假定与波高呈线性关系。 

4.3.1.2 柱稳式平台水动力计算建立水动力湿表面模型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1）建模范围应包含水下与外部海水接触的船体/杆件外表面； 

（2）湿表面单元推荐采用四边形单元，为保证单元质量局部也可采用三角形单元，湿

表面单元特征长度不应大于最小规则波波长的 1/7； 

（3）依据波浪力的作用特性，板壳和杆件结构的水动力模型分别采用面板模型（Panel 

model）和莫里逊模型（Morison model）模拟； 

（4）莫里逊模型杆件以等效圆截面形式输入，对于圆形构件水动力系数推荐取值范围：

光滑杆件𝐶𝐷 = 0.6，𝐶𝑀 = 2.0，粗糙杆件𝐶𝐷 = 1.2，𝐶𝑀 = 1.3； 

（5）平台质量属性可通过质量模型或质量属性数据(重量大小、重心位置及惯性半径或

转动惯量)的形式输入。 

4.3.1.3 柱稳式平台水动力计算环境参数输入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1）规则波频域计算时浪向角间隔应不大于 45°，浪向角范围为 0~360°，如湿表面

利用单面或双面对称性建模浪向角范围可为 0~180°或 0~90°； 

（2）规则波频域计算时波浪周期或频率至少应覆盖整个波频范围，应充分反映 RAO 曲

线随周期或频率的变化趋势和最大响应幅值。 

4.3.1.4 规则波频域计算完成后，应核对以下内容： 

（1）输入参数，如重量大小、重心位置、惯性半径、水深、波浪周期和方向角等； 

（2）由水动力模型得到的排水体积、浮心位置、水线面积、水表面积； 

（3）计算得到的初稳性高、固有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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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规则波频域计算完成后，应核对以下内容： 

（1）平台附加质量和势流阻尼； 

（2）平台各方向运动 RAO； 

（3）一阶波频载荷 RAO； 

（4）平均漂移力载荷 RAO； 

（5）指定剖面载荷 RAO。 

4.3.1.6 规则波频域计算完成后，如需结构强度分析，还应进行运动/载荷短期统计预报

得到各方向运动/载荷的频域响应最大值统计结果。 

4.3.2 整体结构强度分析 

4.3.2.1 柱稳式平台结构整体强度分析方法可参考 CCS《半潜式平台总强度直接计算技

术指南》的相关要求。 

4.3.2.2 平台撑杆等小尺度构件除建立湿表面单元模型外，必要时还应建立莫里逊分析

模型，以考虑拖曳力的影响。莫里逊模型由模拟撑杆系统的梁单元组成，相关参数可按以下

方法设置： 

（1）水动力分析模型中，拖曳力系数𝐶𝐷应根据截面形状设置，质量系数一般可不考虑。

为减小重复计算浮力带来的影响，可将莫里逊梁单元的直径设置为一个小值。例如将构件直

径设为实际直径的 1/1000，对应地，为了正确计算拖曳力，实际施加的𝐶𝐷系数应相应放大至

1000 倍。平台粘性阻尼可根据模型试验结果或参考类似平台予以考虑。 

（2）结构分析模型应与水动力分析模型结合使用，以正确传递作用在撑杆上的莫里逊

载荷。 

（3）结构分析模型中，可在结构模型中建立梁单元用于接收拖曳力载荷，该单元应将

刚度和壁厚设置为可忽略的小值，以尽量减少该部分梁单元对结构强度的影响。为模拟莫里

逊模型与面单元结构模型之间的耦合，可用多个分布为“轮辐”形的虚拟杆/梁单元或节点

耦合形式进行载荷传递模拟，单个“轮辐”形载荷传递如图 4.3.2.1 所示。 

（4）当分析类似环形或双船体下壳体柱稳式平台时，由于其截面特征尺度较大，拖曳

力载荷不显著，在模型中可不包括莫里逊模型。 

 

图 4.3.2.1“轮辐”形的虚拟杆/梁单元示意图 

4.3.2.3 边界条件除可采用《半潜式平台总强度直接计算技术指南》4.3.1 中推荐的边界

条件外，也可采用惯性释放方法，并根据具体软件的要求施加虚拟约束。为得到精度更高的

计算结果，其初始加速度设置应与水动力载荷及此时平台的质量分布相对应。 

4.3.3 系泊系统分析 

4.3.3.1 系泊分析计算环境条件、分析方法、计算工况及校核衡准等应遵守《移规》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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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第 3 章的相关要求。在开展点位作业分析时，如有可靠的现场环境调查结果，也可按风、

浪、流实际可能最严重的组合进行考虑。 

4.3.3.2 系泊分析时应考虑风、浪、流环境力及其它可能的外力作用。 

（1）风力推荐采用 1 小时最大平均风速与风谱叠加的形式来模拟，也可直接采用 1 分

钟最大平均风速产生的风力来模拟。平台的风力系数可通过模型试验或《移规》中的规定计

算得到； 

（2）波浪应采用合适的波浪谱，进行随机波分析时对于产生随机波时历的种子数量一

般不应少于 5 个。 

（3）随机波波浪模拟时间不小于 3 小时，时间步长不大于 0.25s。 

（4）系泊分析中平均漫漂力和波频力都应予以考虑。 

（5）流力系数一般应通过模型试验或《移规》中规定公式计算得到，如使用其它方法

应得到 CCS 的认可。 

（6）动力分析时系泊缆的几何非线性、水动力效应及与海底的摩擦作用应予以考虑。 

（7）系泊缆上如设有配重或浮筒，应考虑其水动力作用。 

4.3.3.3 系泊分析时应考虑锚链的腐蚀作用，锚链剩余破断强度可按以下公式换算得到。 

𝑃𝑐𝑜𝑟𝑟 = 𝑃𝐵 ∙ (
𝐷𝑐𝑜𝑟𝑟
𝐷𝑛𝑒𝑤

)
2

 

式中：𝑃𝑐𝑜𝑟𝑟——腐蚀后的锚链最小破断负荷，kN； 

𝑃𝐵——锚链初始最小破断负荷，kN； 

𝐷𝑐𝑜𝑟𝑟——锚链腐蚀后测量得到最小平均直径，mm； 

𝐷𝑛𝑒𝑤——锚链初始直径，mm。 

4.3.3.4 系泊分析衡准如下： 

（1）平台位移应满足规定要求，业主/设计者应根据作业水深、环境条件、钻井/生产隔

水管系统，对钻井作业或生产作业的许用平均偏移和许用最大偏移做出规定； 

（2）锚泊分析评估中系泊缆的最大张力应不小于《移规》中对锚泊分析系泊索安全系

数要求。 

（3）如果采用大抓力锚，则系泊索应具有足够的舷外长度，以使系泊系统达到破损条

件下最大偏移时系泊索仍有一段与海底相切。对具有其他锚系统（如锚桩）的系泊系统，可

采用较短的系泊索，并对锚系统进行校核。 

（4）业主/操作者有责任确保锚系统具有足够的抓力，及适合于预定作业地点的海床状

况。 

4.3.4 峰隙分析 

4.3.4.1 除上壳体底部及侧壁结构是按照能承受波浪砰击设计并为 CCS 认可外，在各种

漂浮状态下，考虑柱稳式平台相对于海面运动后，上壳体底部与波峰之间应有合理的间隙。 

4.3.4.2 进行柱稳式平台峰隙计算时，需考虑以下因素： 

（1）波浪与结构的相互响应； 

（2）波浪的不对称影响； 

（3）平台刚体运动（含二阶低频运动影响）； 

（4）系泊系统的影响； 

（5）波浪在立柱处的冲高影响。 

4.3.4.3 峰隙计算时应选取具有充分代表性的目标点，至少应考虑： 

（1）上壳体底部与立柱连接处； 

（2）上壳体底部各方向边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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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 柱稳式平台的峰隙计算一般采用时域或频域的方法进行，通过计算平台在波浪

中的运动，考虑平台足够数量的目标点，确保与波峰间的距离间隙满足《移规》要求。 

4.3.5 稳性分析 

4.3.5.1 完整稳性及破损稳性模型主要包含主船体静水力模型、风模型、舱室模型及相

关参数设置，计算风速依据《移规》第 3 篇第 2 节至第 4 节相关规定设置。 

 

4.3.5.2 静水力模型包含：上壳体、立柱、下壳体、撑杆及附加浮箱等。 

4.3.5.3 风模型包含：立柱、撑杆、上壳体及其主甲板以上受风作用的上层建筑、钻台、

井架、甲板室、直升机平台、起重机、锚机、救生艇等；依据《移规》设置受风构件形状系

数，高度系数一般由稳性分析软件自动计入。 

4.3.5.4 舱室模型包含：下壳体、立柱及附加浮箱内所有水密舱室，依据《移规》要求设

置舱室渗透率。 

4.3.5.5 稳性分析中应按以下要求设置相关参数： 

（1）选择全部漂浮吃水范围，包括迁移、作业及风暴自存模式吃水； 

（2）除系泊约束对平台稳性有不利影响外，一般可假设平台处于无系泊约束的漂浮状

态； 

（3）如平台装备了推进器，需考虑其影响； 

（4）平台各模式吃水对应的许用重心高度； 

（5）风入射角范围为 0~360°，且间隔不大于 45°，如静水力模型、进水点及水密舱

室（针对破损稳性）均对称时，可根据对称性适当缩减风入射角度范围。 

4.3.5.6 完整稳性分析除应按照 4.3.5.5 中的要求设置相关参数外，还应根据水密完整性

要求，选取平台无保护开口作为进水点。 

4.3.5.7 破损稳性分析包含碰撞破损及单舱浸水剩余稳性分析，除应按照 4.3.5.5 中的要

求设置相关参数外，还应按照以下要求设置相关参数： 

（1）根据水密及风雨密完整性要求，选取平台无保护开口及风雨密保护开口作为进水

点； 

（2）计算单舱浸水剩余稳性时不计入风速； 

（3）计算碰撞破损稳性时，应假定有效水密舱壁之间的破损范围，选取单个或组合破

损舱室；单舱浸水剩余稳性，作业或迁移模式下，选取全部或部分处于所考虑水线以下的水

密舱室，这些舱室可以是泵舱、设有海水冷却系统机械的舱室或与海水相邻的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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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结构完整性管理 

第 1 节 概述 

1.1.1 完整性管理意义 

1.1.1.1 当平台发生改造、损伤、载荷变化、作业点位变化、超设计寿命使用及应急响应

时，海上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系统可实现对平台结构快速、连续的评估。  

1.1.1.2 通过引入结构完整性管理概念，依托数据、评估、检验计划及检验实施四要素为

循环的管理模式，实现平台的结构损伤评估、适用性评估、检验计划、加强和缓解措施等要

求，为平台的安全运营和科学管理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技术保障。 

第 2 节 完整性管理要素 

1.2.1 组成要素 

1.2.1.1 海上移动平台的结构完整性管理核心思想包括 4 个基本要素，即数据、评估、检

验计划和检验实施，海上移动平台的结构完整性管理核心程序如附图 1.2.1.1 所示。 

DATA

数据
EVALUATION

评估
STRATEGY

检验计划
PROGRAM

检验实施

完善的平台信息管理
系统，管理平台的档
案数据和其他反映平
台现状的相关数据

对平台的“适用性”
进行评估，并提出完

善措施和方案

根据评估结论制定总
体性和策略性的现场

检验计划

实施具体的检验，获
得反映平台最新状况
的数据，并实施相应
的加强、改造或修理

措施(SMR)

 

附图 1.2.1.1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框架程序 

1.2.2 数据 

1.2.2.1 最新、准确的数据是保证结构完整性管理的基础，数据可分为特征数据和状态

数据。 

1.2.2.2 特征数据主要包括平台完工初始状态时的信息，如完工图纸和文件资料、建造

数据等。 

1.2.2.3 状态数据主要包括反映平台在其寿命周期内特征数据变化的信息，如平台历次

改造数据、检验数据、损伤评估数据、测厚数据、腐蚀数据、平台评估资料、加强/改造/修

理数据等。 

1.2.2.4 特征数据及状态数据应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平台的实际结构状况。应建立有效

的数据管理系统对特征数据和状态数据进行保存、修改和更新。 

1.2.3 评估 

1.2.3.1 评估是根据最新得到的平台数据对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影响进行评价的过程，

包括在必要时进行的平台结构计算评估以表明平台结构的适用性，同时为调整平台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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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及维修等计划提供输入。 

1.2.3.2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设计一般是根据某特定海洋环境条件（如水深、峰隙、风、浪、

流等），采用直接计算模型为主、规范经验公式为辅的模式进行，因此，对于平台的结构评

估一般应建立平台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及稳性计算模型，直接计算模型是评估的核心。 

1.2.3.3 当初始评估结果不满足规范要求而平台仍计划开展作业时，需对平台采取性能

加强或载荷减缓措施（包括降低可变载荷、使用环境条件等）后再次进行评估。 

1.2.3.4 评估流程如附图 1.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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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2.3.1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评估流程 

1.2.4 检验计划 

1.2.4.1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的结构检验一般可在特别检验或修理检验时完成，

可结合船级检验的要求进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临时检验。检验计划应根据评估结论制

定，是平台检验的总体性和策略性的安排，包括检验的范围安排，并在平台的生命周期内根

据平台状况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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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检验实施 

1.2.5.1 根据检验计划的要求，完成相应的现场检验工作，通过结构状态定期评估将最终

的检验数据反馈到完整性管理的数据系统中，并对平台结构的维护、修理及加强和缓解措施

提出建议，从而维持平台数据的最新状态，实现结构完整性管理的循环。通过定期的此种循

环，可实现对海上移动平台全生命周期的结构完整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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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移动平台结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第 1 节 概述 

2.1.1 系统概述 

2.1.1.1 移动平台结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简称 MSER 系统，Model, Survey, Emergency 

Response），为中国船级社基于结构完整性管理思想开发。 

2.1.1.2 MSER 系统以海上移动平台的结构有限元模型为核心，以数据、评估、检验计划

和检验实施 4 要素的结构完整性管理理念为构架，集数据管理、计算评估、规范校核、检验

计划管理和发布于一身，可实现对移动平台从设计、建造、检验、改造到日常运营的全生命

周期结构安全管理，为平台管理者的科学决策、平台的定期维修保养、主管部门的检验等提

供技术支持，对平台的安全运营和科学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 2 节 系统构成 

2.2.1 系统网络结构 

2.2.1.1 系统的网络结构如附图 2.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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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2.1.1 系统网络结构图 

2.2.2 系统功能模块 

2.2.2.1 主系统（MAIN 系统）的用户为 CCS 海洋工程技术中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数据存储子系统（MST 子系统），存储移动平台原始建造以及历次改造图纸资料、

记录、数据，还可存储各海域的作业点位的海洋环境条件资料以及平台作业历史资料，以方

便用户积累、查看、下载平台的相关技术资料。 

（2）检验存储子系统（MSU 子系统），存储移动平台历次测厚、无损探伤等检测资料、

现场验船师的历次检验资料，使用户方便的了解平台目前结构状态，并重点关注平台腐蚀严

重区域、变形严重区域等危险位置，为平台维护、保养提供指导。 

（3）有限元模型子系统（MFE 子系统），使用 MST 中平台图纸资料建立平台的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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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经过初始化流程后存储在 MFE 子系统之中，当启动一个老龄移动平台结构评估计算

或平台结构技术状况评价工作时，系统可调用 MTL 系统获取的平台测厚数据自动更新平台

有限元模型，基于平台最新状况进行结构强度计算，并且还可利用系统的规范校核功能自动

输出规范校核计算结果，从而使系统的有限元计算具备了快速响应能力。同时，利用系统中

存储的平台有限元模型，可随时进行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支持和平台作业前预评价计算。当平

台进行大的改造时，基于改造情况可对平台有限元模型进行相应的升级改造，从而保证系统

中的有限元模型与平台现状实时对应、处于随时立即可用状态。所有分析与评价计算的计算

模型、规范校核结果、计算报告等资料均可存储在系统之中，以方便用户查询。 

（4）检测计划生成子系统 

根据具体平台结构形式以及评估结论，系统可自动生成检验计划，包括具体检验内容和

测厚计划，可供现场检验人员下载、使用。最终检验完成并经状态数据录入系统录入后，系

统可自动生成检验报告和测厚报告，供用户查阅和参考。 

2.2.2.2 状态数据录入系统（MTL 系统）的用户为测厚公司和现场验船师，它采用单机

版式数据库，状态录入系统与主系统之间通过数据文件传输的形式来实现两者之间的通讯。

当启动一个新的测厚项目时，主系统中首先生成针对某平台的 MTL 系统配置信息文件，并

和 MTL安装程序一起递交给指定的测厚公司，测厚公司安装 MTL 程序并导入配置信息后，

就可使用 MTL 系统来采集平台结构件的当前厚度数据，现场验船师也使用 MTL 系统审查

测厚数据，如合格后提交给主系统用于平台的有限元计算，现场验船师结合计算反馈的换新

意见以及现场本身的换新要求决定换新范围，现场换新之后可在 MTL 中输入换新信息，主

系统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可自动更新 MFE 子系统中的有限元模型。同时主系统中也存储了平

台的历次测厚资料，方便用户了解平台构件的腐蚀历史。 

2.2.2.3 系统的主要流程图如图附图 2.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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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2.2.1 系统流程图 

本系统的软件核心技术为移动平台测厚数据与平台有限元模型的无缝对接。实现此核心

技术，关键在于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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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测厚录入系统之中的平台各构件与有限元模型中的对应构件始终同步、一一

对应、互相指引。为此，先建立起平台的有限元模型，并抽取模型的点线面等几何信息，在

系统中重构一个平台几何模型，基于此几何模型录入测厚数据，再来更新平台有限元模型中

的构件厚度值。系统中的平台几何模型在任何时候都保证是有限元模型的最新镜像。 

（2）保证测厚录入系统采集数据的准确性和快速性。系统中将平台空间几何模型按一

个树状层次结构拆分成各层甲板、各道舱壁、各局部特殊构件等平面图形，并可自动对各平

面图上的板、骨材按合理顺序组织成测厚数据表格。这样，系统就事先定制好了一对一、个

性化的测厚范围、图纸和报表，测厚公司只需进行数据的简单输入即可。系统还提供了图表

对照式的录入环境以及助理录入员同时录入、小键盘快速录入、双人互校录入、数据正确性

校验等功能，并还设定了现场验船师的审查环节。从而使测厚数据能够在录入系统中被合理、

有序、准确、快速地输入。 

（3）未测构件的厚度计算用值的合理推测。在实际测厚工作中，某一次的测厚不可能

对平台每个部位的构件全部测到，对于未测到的构件的厚度，在测厚数据导入有限元模型时，

也应推测一个合理的计算用值。系统中考虑了三种厚度推测策略： 

时间策略：追溯以前的测厚值； 

空间策略：借鉴同一舱室空间同类构件的腐蚀量； 

腐蚀速率策略：借鉴同一舱室空间同类构件的腐蚀速率。 

（4）建模软件必须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此系统的开发需要对有限元专业软件内部数据

进行读取、识别、处理、回写等操作，这就要求有限元软件具有很好的开放性，允许外部程

序对它进行访问和操作。 

（5）规范、统一有限元模型的建立原则。对于有限元模型的精细程序，本系统统一要

求所建模型细化到板格（平台板架结构中由桁材、骨材、板相交形成的最小方格）层次，测

厚公司的测厚数据同样精细到板格层次，以更精细、合理地评价平台的结构强度，特别是遭

受腐蚀之后平台的剩余强度，也有利于测厚时平台构件与有限元模型中构件的准确、有序对

位。同时，本系统还对模型的坐标系统、几何模型的建立方法、模型网格划分方法等建立了

一套统一的作法。 

第 3 节 系统功能及特点 

2.3.1 系统功能 

2.3.1.1 通过数据存储、计算评估、检验计划和检验实施 4 个管理程序的集成，可实现

对海上移动平台的结构完整性管理。 

2.3.1.2 对海上移动平台实现连续、动态、智能化结构评估及检验，可及时、全面反映平

台结构实际状态，找出存在的结构安全隐患。 

2.3.1.3 通过对老龄移动平台的持续跟踪及周期性的结构安全评价，为老龄移动平台的

定期维修保养提供技术支持，实现对老龄移动平台的安全运营管理。 

2.3.1.4 通过系统提供的移动平台结构技术状况评价结果及现场重点检验建议，从而实现

对验船师的现场检验指导。 

2.3.1.5 针对突发事件（如桩腿穿刺，平台拖航碰撞、锚链断裂等），对移动平台结构安

全快速做出评判，并给出应急响应措施。 

2.3.1.6 通过作业点位的抗风暴能力分析功能，可对移动平台能否适应新的环境条件作

业做出评判，帮助平台管理者快速做出决策。 

2.3.1.7 对移动平台从设计、建造、检验、改造到日常营运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结构安全分

析、跟踪、监控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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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系统特点 

2.3.2.1 有限元计算具备快速响应能力。系统基于后台数据传输技术，实现了测厚数据

与平台有限元计算模型的无缝对接，从而使系统的平台有限元计算具备了快速响应能力，能

够及时有效地将计算分析的结论、建议反馈给平台的修理或改造施工。当平台出现突发事件

时，可快速做出结构安全评判，给出应急响应措施。 

2.3.2.2 使测厚工作标准、规范、高效化。系统提供了一个针对测厚的统一工作平台，并

事先定制好了一对一、个性化的测厚范围、图纸和报表，从而实现了测厚工作的标准化、规

范化、高效化。 

2.3.2.3 移动平台结构安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集中了平台的原始设计、历次改造/

修理的图纸资料以及历次检验检测数据、有限元模型、历次计算分析资料等，基于这些完备、

齐全的技术资料以及系统的结构技术状况评价、平台作业前预评价、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老

龄移动平台的评价与管理等功能，从而实现了对移动平台结构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2.3.2.4 系统对各种类型的移动平台具有良好的通用性。本系统是一个通用的系统，对

于不同类型的平台，如自升式平台、坐底式平台、柱稳式平台、水面式平台等由有限元软件

建立的结构模型，此系统均可实现处理。 

第 4 节 系统应用 

2.4.1 应用实践 

2.4.1.1 此系统自 2011 年开发完成以来，经过多年的应用实践，共完成海上移动平台的

结构状态定期评估与检验支持 80 余座次、点位作业适应性分析 200 余次、结构改造分析 10

余次及应急响应分析 50 余次，证明系统运行稳定、结论可靠，为平台作业者创造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 

2.4.2 应用前景 

2.4.2.1 海上移动平台结构完整性管理理论及系统开创了海上移动平台结构安全管理的

新模式，必将有力促进海上移动平台的安全营运和科学管理。 

2.4.3 申请及责任 

2.4.3.1 申请加入 MSER 系统的海上移动平台，应由 CCS 建立结构状态评价有限元模

型，并纳入 MSER 系统，供日后向平台管理方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2.4.3.2 未申请加入 MSER 系统的海上移动平台，如需要应用本指南所提供的服务，均

需由申请人向 CCS 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本项服务所需的图纸和技术文件。 

2.4.3.3 申请人应至少于检验及检测开始前 3 周通知 CCS，并根据 CCS 提供的检验计划

安排检验所必需的条件。 

2.4.3.4 申请人应根据本指南的有关要求，安排相应的检测和检验。CCS 应对超声波测

厚、无损探伤、水下检测、设备检查和实验等活动进行监督，以协助平台管理方保证检测数

据和检验结果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2.4.3.5 申请人应为 CCS 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以及实施现场检验和监督的便利，并有

义务要求其分包方配合 CCS 的工作。 

2.4.3.6 申请人需按合同支付有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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